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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t76867485][bookmark: _Toc81280996][bookmark: _Toc16144329][bookmark: _Toc54765310][bookmark: _Toc448713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为了切实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参照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及山东省国资委有关法律法规，根据华某集团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某集团董事会成员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具体包括:
某集团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
（二）总经理、副总经理、助理总经理；
某集团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
第3条  对集团高层管理人员的经营业绩，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
第4条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采取由省国资委主任或者其授权代表与企业负责人（由省国资委界定）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的方式进行。
第5条  为避免双重考核，某集团高管人员兼职情况按以下办法执行：
1、 某集团高管人员兼任权属公司负责人并实际担任实职情况，按权属企业年薪制方案考核奖惩；
2、 某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某集团副总经理标准执行，其他薪酬按其实际担任的职务相应的标准执行。
第6条  某集团高层管理人员中不属于省国资委界定的企业负责人，除不与省国资委主任或者其授权代表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外，其考核和薪酬依照本办法执行，有特殊规定者除外。
第7条  考核原则：
（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原则：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资本收益最大化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针对性原则：结合企业所处的行业、资产经营水平和主营业务等特点，实事求是，公开公正，实行科学的考核。
（三）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要求，建立经营业绩同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可追溯的资产经营责任制。
[bookmark: _Toc81280997]第二章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
第8条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期。
第9条  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包括下列内容：
（一）双方的名称和姓名；
（二）考核内容及指标；
（三）考核与奖惩； 
（四）责任书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五）其他需要规定的事项。
第10条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与分类指标。
（一）基本指标包括年度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
1、年度利润总额是指经核定后的企业合并报表利润总额。企业年度利润计算可加上经核准的当期企业消化以前年度潜亏。
2、净资产收益率是指企业考核当期净利润同平均净资产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净资产中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二）分类指标：某集团所处行业和特点，某集团经营管理水平及发展能力等因素，暂定为以下指标。
1、净资产增长率
净资产增长率＝[（年末净资产总额／年初净资产总额）－1]×100%
2、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本年应收账款平均余额）×100%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是损益表中相应项目的金额，本年应收账款平均余额是资产负债表上相应项目年初、年末金额的算术平均值。
第11条  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按下列程序签订：
（一）预报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每年第四季度，企业负责人按照省国资委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要求和企业发展规划及经营状况，提出下一年度拟完成的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并将考核目标建议值和必要的说明材料报国资委。考核目标建议值原则上不低于前三年考核指标实际完成值的平均值。
（二）核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值。国资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企业运营环境，对企业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进行审核，并就考核目标值及有关内容同企业沟通后加以确定。
（三）由省国资委主任或者其授权代表同企业负责人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
第12条  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签订后，须向省国资委报告以下各项。
（一）企业负责人每半年将责任书执行情况上报国资委。
（二）企业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质量事故、重大经济损失、重大投融资和资产重组等重要情况时，企业负责人立即向省国资委报告。
第13条  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完成情况考核程序：
（一）每年4月底之前，企业负责人依据经审计的企业财务决算数据，对上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将年度总结分析报告报省国资委。年度总结分析报告格式和主要内容严格按省国资委相关规定进行。
（二）省国资委依据经审计并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和经审查的统计数据，结合企业负责人年度总结分析报告并听取监事会对企业的年度评价意见，对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具体办法见附件2），形成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与奖惩意见。
（三）省国资委将最终确认的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与奖惩意见反馈各企业负责人及其所在企业。企业负责人对考核与奖惩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可向省国资委反映。
[bookmark: _Toc81280998]第三章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
第14条  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以三年为考核期，由于特殊原因需要调整的，由国资委决定。
第15条  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同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
第16条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
（一）基本指标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
1.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是指企业考核期末扣除客观因素后的所有者权益同考核期初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客观因素由国资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具体审核确定。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果以国资委确认的结果为准。
2. 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是指企业主营业务连续三年的平均增长情况，计算公式为：

（二）分类指标：某集团所处行业和特点，某集团经营管理水平及发展能力等因素，暂定为以下指标。
三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第17条  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按下列程序签订：
（一）预报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考核期初，企业负责人按照国资委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的要求和企业发展规划及经营状况，提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建议值，并将考核目标建议值和必要的说明材料报国资委。考核目标建议值原则上不低于前一任期考核指标实际完成值。
（二）核定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值。国资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企业运营环境，对企业负责人的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进行审核，并就考核目标值及有关内容同企业沟通后加以确定。
（三）由国资委主任或其授权代表同企业负责人签订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
第18条  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完成情况按照下列程序进行考核：
（一）考核期末，企业负责人对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将总结分析报告报国资委。任期经营业绩总结分析报告格式和主要内容严格按省国资委相关规定进行。
（二）国资委依据任期内经审计并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和经审查的统计数据，结合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总结分析报告并听取监事会对企业负责人的任期评价意见，对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具体办法见附件3），形成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与奖惩意见。
（三）国资委将最终确认的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与奖惩意见反馈各企业负责人及其所在企业。企业负责人对考核与奖惩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可向国资委反映。
[bookmark: _Toc81280999]第四章 奖 惩
第19条  根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得分，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最终结果分为A、B、C、D、E五个级别，完成考核目标值为C级进级点。
第20条  省国资委依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企业负责人实施奖惩。
第21条  对企业负责人的奖励分为年度薪酬奖励和任期中长期激励。
第22条  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分为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个部分。绩效年薪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
当考核结果为E级时，绩效年薪为0；
当考核结果为D级时，绩效年薪按“基薪×（考核分数-D级起点分数）/（C级起点分数-D级起点分数）”确定，绩效年薪在0到1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C级时，绩效年薪按“基薪×[1+0.5×（考核分数-C级起点分数）/（B级起点分数-C级起点分数）]”确定，绩效年薪在1倍基薪到1.5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B级时，绩效年薪按“基薪×[1.5+0.5×（考核分数-B级起点分数）/（A级起点分数-B级起点分数）]”确定，绩效年薪在1.5倍基薪到2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A级时，绩效年薪按“基薪×[2+（考核分数-A级起点分数）/（A级封顶分数-A级起点分数）]”确定，绩效年薪在2倍基薪到3倍基薪之间。
第23条  绩效年薪系数的确定
集团高层管理人员的系数，参照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根据各自的责任和贡献，结合岗位评价结果，确定集团高层管理人员的绩效年薪系数如下表。
	序号
	岗位
	绩效年薪系数

	1
	董事长
	1

	2
	总经理
	0.97

	3
	副总经理
	0.72

	4
	助理总经理
	0.52



第24条  绩效年薪计提系数的计算：
（1） 董事长、总经理绩效年薪计提系数为1和0.97，不与分管部室或工作挂钩。
（2） 副总经理和助理总经理的实际计提系数与所分管部室挂钩，年度绩效年薪计提系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年度绩效年薪计提系数 = 绩效年薪系数×所分管部室年度考核系数
如果分管两个及以上部室时，考核系数取相应部室考核系数的平均值。按上式计算的年度绩效年薪计提系数超过0.9时，按0.9计算。
第25条  绩效年薪的70%在年度考核结束后当期兑现；其余30%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等因素延期到连任或离任的下一年兑现。
第26条  依据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实行奖惩与任免。
（一）任期经营考核结果为A级和B级，除按期兑现全部延期绩效年薪外，另外以任期内平均绩效年薪作为中长期激励。
（二）任期经营考核结果为C级，按期兑现全部延期绩效年薪。
（三）任期经营考核结果为D级和E级，除根据考核分数扣减延期绩效年薪外，根据具体情况，可不再对其任命、续聘或对其进行工作调整。
具体扣减绩效年薪的公式为：
扣减延期绩效年薪=任期内积累的延期绩效年薪×（C级起点分数-实得分数）/C级起点分数。
第27条  对社会、行业和企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负责人，可享受国资委特别贡献奖。具体办法见省国资委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16144331][bookmark: _Toc54765312][bookmark: _Hlt76867443][bookmark: _Toc81281000][bookmark: _Hlt80755093]第五章  附则
第28条  公司独立董事、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监事等的考核及其奖惩办法另行制定。
第29条  某集团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30条  本办法自_______起实施。
第31条  如果本办法中相关内容与将来省国资委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则以省国资委相关规定为准。
[bookmark: _Toc81281001]附件1：基本年薪
一、基本依据
根据山东省及济南市国有企业的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山东省及济南市平均物价水平，参照省内同行业及相近行业的同等及相近资产规模、经济效益的企业负责人的薪资水平，某集团近年实际经营情况和薪资水平，某集团负责人的基本年薪。
二、基本年薪
基本年薪设为5个档次，某集团目前实际情况，建议目前从第1档开始实行，具体如表1：
表1：基本年薪表 
	档等
	基本年薪（万元）

	1
	25.2

	2
	27.6

	3
	30.0

	4
	32.4

	5
	34.8



三、基本年薪系数
某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基本年薪系数参照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根据各自的责任和贡献，结合岗位评价结果，确定集团高层管理人员的基本年薪系数如下表。





表2：基本年薪系数表

	序号
	岗位
	系数

	1
	董事长
	1

	2
	总经理
	0.97

	3
	副总经理
	0.8

	4
	助理总经理
	0.65



四、基本年薪的调整
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基本年薪依据任期或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进行调整。
（一）年度经营考核结果为A级和B级，基本年薪上调一档。当调至第5档时不再上调。
（二）年度经营考核结果为C级，基本年薪保持不变。
（三）连续两年经营考核结果为D级和E级，基本年薪下调一档。当调至第1档时不再下调。
（四）基本年薪的调整从下一年度1月1日开始实施。
五、基本年薪分为12个月平均分发，月平均年薪包括住房补贴，不包括司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其他福利等。某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其司龄工资、社会保险、某集团相关制度执行。
六、实行年终双薪制度，具体为基本年薪1/12，不包括住房补贴。
[bookmark: _Toc81281002]附件2：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计分办法
一、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计分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年度利润总额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分类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
上述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中，若某项指标没有达到基本分，则该项指标不乘以经营难度系数。
二、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各指标计分
年度利润总额指标的基本分为30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30分；超过目标值时，每超过3%，加1分，最多加6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3%，扣1分，最多扣6分。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基本分为40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4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0.5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8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8分。
净资产增长率指标的基本分为15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15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0.5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3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3分。
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的基本分为15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15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0.5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3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3分。
三、经营难度系数
经营难度系数根据企业净资产、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职工平均人数、离退休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等因素加权计算，分类确定。详见附件4《经营难度系数的确定》。
四、考核分级
根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考核结果分为A、B、C、D、E五个级别。综合得分与级别对应关系如下表：
考核得分与级别对应表
	级别
	A
	B
	C
	D
	E

	综合得分
	X≥90
	90＞X≤80
	80＞X≤75
	75＞X≤60
	60＞X


[bookmark: _Toc81281003]附件3：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计分办法
一、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计分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任期内三年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指标得分＋分类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
上述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中，若某项指标没有达到基本分，则该项指标不乘以经营难度系数。
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各指标计分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指标的基本分为40分。企业负责人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40分；每高于目标值0.5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8分。低于目标值但大于100%时，每低于目标值0.5个百分点，扣0.5分，最多扣4分；低于100%时，每低于目标值0.5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8分。
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指标基本分为20分。企业负责人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2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超过1个百分点，加１分，最多加4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4分。
任期内三年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指标的基本分为20分。企业负责人三年内的年度经营业绩综合考核结果每得一次A级的得8分；每得一次B级的得7分；每得一次C级的得6分；每得一次D级的得5分；每得一次E级的得4分。
劳动生产率任期内三年平均增长率的基本分为20分。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2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0.5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4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4分。
三、经营难度系数和考核分级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计分办法”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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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经营难度系数确定
经营难度系数根据企业净资产、资产总额、营业（销售）收入、利润总额、职工平均人数、离退休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等因素加权计算，根据综合得分经营难度系数分为九等，分别对应不同系数，如表1。
表1：综合得分与经营难度系数对应表
	等级
	综合得分
	经营难度系数

	1
	得分≥850
	1.5

	2
	750≤得分＜850
	1.4

	3
	650≤得分＜750
	1.3

	4
	550≤得分＜650
	1.2

	5
	450≤得分＜550
	1.1

	6
	350≤得分＜450
	1.0

	7
	250≤得分＜350
	0.9

	8
	150≤得分＜250
	0.8

	9
	得分＜150
	0.7


注：企业级别最高得分为1000分。
二、企业级别确定指标及评分办法
1、 指标设置
经营难度系数确定采用企业净资产、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职工平均人数、离退休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等6项指标。各指标名称、权重及总分如下表：
表2：评价指标权重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权重
	单项总分

	1
	总资产
	0.15
	150

	2
	净资产
	0.30
	300

	3
	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0.25
	250

	4
	利润总额
	0.30
	300

	5
	职工平均人数
	0.05
	50

	6
	离退休人员占职工人数比重
	0.05
	50

	合计
	1.00
	1000


2、 指标说明
总资产：上年资产负债表中的期末资产总额
净资产：上年资产负债表中期末净资产额
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上年损益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利润总额：上年损益表中的税前利润总额。
职工平均人数：上年平均在册职工人数，对于在上一年中离开公司或新进入公司者，按月折算。
离退休人员人数：上年平均离退休人员人数，对于在上一年中新增或减少离退休人员，按月折算。
3、 计分办法
（1） 企业各项指标得分
位于山东省国资委考核范围内的所有企业的平均值（见下面说明①）以下的指标计分公式：
企业某项指标得分＝（某项指标值／该项指标平均值）×0.6×权重×1000
位于省国资委考核范围内的企业的平均值及其以上的指标计分公式：
企业某项指标得分＝{[（某项指标值－平均值）／（某项指标最大值－平均值）] ×0.4＋0.6}×权重×1000
（2） 企业得分
企业得分＝∑企业某项指标得分
说明：
1 该项指标平均值指山东省国资委考核范围内企业该项指标的平均值。
2 企业某项指标为负值时，该项得分为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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